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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静 

编按：蕴酿多年的《社会保险法》草案终于在 2009 年 12 月底的第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三审，进入了立法的最 后阶段，外界预期草案

将于本年内提全国人大议决，成为正式法例。劳工世界网特别邀请了长期关注中

国社保发展的莫泰基博士进行对谈，探讨社保改革对中国社会 的影响。 

莫= 莫泰基博士 

香港社会保障学会成员 

前香港浸会大学社工系主任 

梁= 梁宝霖先生 

香港社会保障学会主席 

莫： 

  

城市职工的养老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于１９５１年推出了「劳动保险条例」，而受这个条例保障的

大部份都是城市职工，例如工伤、退休、医疗、生育等方面，可是当时还没有 失

业方面的保险。由文革后至１９９０年代，内地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开始逐步发

展起来。例如１９９７年起，在企业职工的养老问题上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统一做 

法，就是工人方面要供款。以前一向都只有企业方面供款，工人是不用交钱的。

９７年起，工人的养老问题变成由三方面共同处理，主要是政府作为领导负责具

体管 理，工人及老板就负责供款给养老基金。男的在６０岁以后、女的５０岁

以后便可以拿退休金。同时亦成立了个人账户的制度，形式就好像往银行定期供

款，有利 息，然后到退休年龄便可以分期拿回这些储蓄。 

从营利性质转向公益性质的医疗服务 

医疗方面，在九十年代开始讨论要建立一个保险制度。９８年起出现了一个具体

的供款制度，就是企业方面要交总工资的百分之六，而职工则需要交百分之 二，

作为医疗保险的基金。工人看病后可以将费用报销，可是报销的比例不定。事实

上由八十年代起，医疗集中在私营机构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普通人「看病难，看 

病贵，多检查，多开药」的问题。直到去年四月份开始才有公营医院／诊所服务

的发展，从以往营利性质为主的私营医疗机构，转向到公益性质的医疗。可是医

疗保 险制度还没有改变过来，我期望日后城市跟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均等

化，例如实行按人口比例划一建设公营诊所或医院。 

失业及工伤问题 

至于失业保障方面，失业工人最多可以拿二年的失业保险金，不过只有已供款超

过一年以上的工人才可享有这个待遇。不过实际上工人拿到的失业保险金是很 

少的，只有工资的百分之三十。至于工伤保险方面，由九十年代初起成立了一个

工伤保险基金，工人是不用交费的，企业供款额则按行业的风险来订定。工人若



遇工 伤按理可以获得基金赔偿。可是由于企业及社保单位欠缺规范，于是工伤

者要获得赔偿一般都是困难重重，例如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来做工伤的认证、劳动

力鉴定，或 要经过法律的诉讼才有机会获得赔偿。在去年八月份起政府在工伤

保险条例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希望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追求城乡待遇一体化 

社保改革近期的一个试点，就是在去年九月份起于农村推行养老保险金，中央人

民政府答应给所有６０岁以上的农民每月５５元的养老金。东部地区的农村养 

老金是由中央跟地方政府来分担，而中部、西部地区则由中央政府负责支付。在

５５块钱的基础上，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承担，这个养老金则可以再增加，目标是

在 ２０２０年时达到全覆盖，即是所有６０岁以上的农民都可以有养老金。只

要是年过六十便可以拿养老金，即使以前从没有向基金供款的人，都可以享有这

个待遇。 可是子女是要供款的，并且有所谓「多缴多得」的制度。可是现阶段

还是相当欠规范化，按年供款由１００至５００块不等。至于是如何去「多缴多

得」，这个我并 没有详细的资料。 

不过我以为这是一个好事，因为以往农民没有多少的社会保障，例如工伤、失业、

生育（产假）、医疗方面都没有保障。养老方面这个试点是好的，有助打破 城乡

的二元化。不过现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碎片化，不同的团体都自己弄一套社保的

计划，弄得很复杂。这些基金又经常遭到挪用，欠缺监管。现在一般都是部门自 

我监管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城乡结构的二元没有仍未得到改善。因此我们香港社保学会希

望中央能实施城乡待遇一体化，订立城乡的平均工资，做到农民跟城市的工人都

享有同等的社保待遇。我们社保学会已经研究出这个工资的具体计算办法，此外

我们亦正在研究一个过渡期的方案。 

同学：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实行问题 

莫老师刚提到要解决城乡二元的社保体制问题，在改革农村医疗方面我有一点看

法。以我妈妈安徽的农村为例，新近推出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要农民每年供 十

块钱，地方政府补贴二十块，中央政府补贴二十块，一共是五十块钱。在具体实

施上，我留意到一些问题。第一是农民不愿交费，他们大多没有保险这个概念。

他 们想：既然不一定会生病，为何要我交费呢？ 

第二，要是他们病了，他们也不懂怎样报销，因为手续太麻烦，尤其是老人家多

数不懂那些规定，而村里多数只剩下老的小的，年轻的都在城市打工。再者，他

们对能报什么不能报都不认识，于是他们更加不肯去参保。 

另外，医疗机构在农村是十分缺乏的。要是小病的话，村里的诊所还可以，不过

费用太少的话，保险是不给包的；大病的时候，便要到镇上的医院，费用会很 贵，

因此他们都尽量拖着不看病。现在报销的制度是要自己先付费的，然后才按单据

报销，可是很多农民没有留单据的习惯，因此他们很少用到保险。这次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作为一个试点可能会有些成效，但具体实施上存在着重大的困难。最大



问题是，要先拿出钱来才可以看病，对很多农民来说是很困难的。他们不去看病，

不 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健康不珍惜，只是拿不出钱来。 

莫： 

医疗保险 vs 全民健康服务 

我很同意你的说法。在九十年代初跟内地交流经验时，我也指出过，香港的医疗

制度是很好的。它是按照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制度来做的，基本上人民都是不用

交医疗保险费的。看病只需要交挂号费，住院、做手术都不用交费的。 

内地主要有两派的争论，一方是主张医疗保险制的，另一方是主张全民健康服务

的。医疗保险有个重要的制度性问题，因为它是先付款的制度，所以病人会要求

医生做好一点，就算是健康问题不大的都经常看医生，而医生为了满足病人及赚

钱，便会多检查、多开药，最后造成三层的浪费。 

采纳全民健康服务制的好处是不会浪费资源，因为看病要交挂号费，而挂号费本

身是很低廉的，在香港的普通诊所只需要４０元一次，大概占平均入息的百分 之

零点四。住院、手术费是由政府的负担的，以税收来处理。这个制度的另一个好

处是不用报销，省掉很多行政费，将资金都放在实际的医疗方面。同时，医生有

绝 对的权力去决定用多少药。内地现时的情况使医生有很大的压力要多检查、

多开药、多收费，因为政府对医院诊所的补贴很少。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比较不同国家的医疗制度的研究，当中显示推行保险制的医疗

开支高于推行全民健康服务制的三分之一，开支是多了，可是成效是一样的。 

至于农民交不起钱的问题，按照国际的惯例，我们建议收入在平均工资四成以下

的人，医疗费用全免。这个建议是根据国家宪法第４５条的规定，就是所有中国

公民都享有社会保险和救助的机会。 

梁： 

工伤保险基金应先垫支诊疗费 

最近接触了很多职业病的个案，很多工友拿不到赔偿。我们现在争取目标是，工

伤保险基金应先垫支职业病工友的医药费，而不是先搞劳资关系或职业病认证 

等。现在国内职业病的工友就好像皮球一样，在政府、老板及保险基金三者之间

被踢来踼去。近来看了一个工伤个案，工友要经过三十多个手续才可获得赔偿。

我们 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治好工人的病是首要的，基金应先垫付医疗费，其他

的步骤，包括向老板提出诉讼等，都是其次。 

莫： 

争取工伤基金全覆盖 

我以为基金先垫付医疗费的做法是可行的，因为国家已实行了低保，没有工人会

那么蠢将自己弄伤来骗钱的。另一方面是诉讼的责任问题，我们认为在工伤事 件

上，不应将工友变成诉讼的主体。假如在赔偿方面，资方有任何不满，在诉讼的

过程中应由基金或用人单位负上据证的责任。而不是要工人据证，要透过自己打

官 司来争取赔偿及医疗费。因为工伤者已经有病，仍要他们花几年的时间来争

取赔偿是不合理的。 



此外，有关个体户及农民的工伤问题，既然他们都是劳动者，我们期望国家能做

到全覆盖。可是他们没有相对的用人单位，那怎么办呢？我认为基金应接纳他们

参保及供款，如果劳动者的收入低于平均工资的四成便不用供款，由国家补贴。 

 


